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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指定公司管理人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泸州中院”或“法

院”）指定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为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泸天化股份”或“公司”）管理人。 

一、法院指定管理人的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收到泸州中院的《决定书》，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主要内容 

2017 年 12 月 13 日，泸州中院根据泸州天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泸天化股份破产重整一案。经公告、竞争、评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

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指定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担任泸天

化股份的管理人，王鑫担任管理人负责人。 

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并接受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管理人职责如下： 

1、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2、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3、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4、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5、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

营业； 

6、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7、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8、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9、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二）管理模式：公司重整期间将采取管理人管理模式。 

（三）管理人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贾骏杰、郭赞锐、邓婕、王中石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李子林路 85 号泸天化保卫部二楼 

电话：0830-4125106；0830-4125533 

（四）信息披露责任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以下简

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0.10 条，法院指定管理人后，采用管

理人管理模式的，在重整期间，信息披露责任人为管理人。 



二、风险提示 

1.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

的风险。 

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

形：泸州中院受理了重整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规定，管理人或者公司需要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

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并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如

果管理人或者公司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

重整计划草案，或者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且未能获

得人民法院批准，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了债权人会议通过但未能

获得人民法院批准，或者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准，法院有权裁定终

止重整程序，宣告公司破产；或者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

到执行，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如果公

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 条第（二十三）项的

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公司股票将存在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一）项、第（二）项、14.1.1

条第（一）项的规定，若公司股票因触及前述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年度（即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仍为负值，公司股票将自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停牌，深圳

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的决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4.1.1 条第（二）项的规定，若公司

股票因触及前述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

年度（即 2018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仍为负值，公司股票将自

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后十

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3.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公司股票将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 2019 年度）

报告显示扣除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

资产为负值、营业收入低于 1000 万元或者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

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能在法定期限内

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4.4.1 条第（一）项

至第（五）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4.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

债结构，避免连续亏损，但公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

要求，否则仍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公司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是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报纸和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1、决定书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22 日 




